学校是大家的

 家长大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

    其实我的立场和观点很简单，说到底就是无论我们学校是否需要重新注册，我们都必须要保证“学校归全体家长共同拥有，家长大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这个性质不变。
     今天的会议是因为王红校长11月29日发出的Email要召开家长大会讨论用USD500注册学校还是用USD1,800注册学校而引起的。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还有两个月就成立十年了。十年来一直是和华夏中文学校共同使用一个TAX-ID，按照华夏中文学校的章程规定“分校可以和总校共同使用TAX-ID”我们学校发展成如此规模是因为学校是大家的，是许许多多人义务为学校工作的结果，同时也是华夏中文学校这个名字的影响力。

     今年10月8日以前我对于学校是不是需要重新注册一直是和全体家长理事会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全体都同意暂时不需要注册。（请看开学第一天理事会全体成员应王红校长的要求签名的记录）。

     10月8日决定注册学校的联席扩大会议（家长理事会6人，校委会4人有会议记录证明）原本按照事先发出的会议通知是召开家长理事会讨论通过校长今年学校预算。我事先安排好李焰副会长主持会议我因有事提前请假没有参加会议，并声明所有会上通过的结果我弃权。当我看到10月8日会议记录时才知道原定的理事会已经改成了联席扩大会，并且增加了议题讨论是否重新注册新的学校和TAX-ID，并以我一人弃权通过，而且又让大家签了字。

我在10月15日的理事会议上公开说出认为这次会议临时议题临时通过重大决议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于当天写了EMIAL给大家公开表明我的态度，立场（请看我发出的会议通知及聘请书）同时，我还建议请律师就有关法律进行咨询。我校的两名律师（也是我校家长）答应免费为我们做义务咨询，但是，需要我们的授权。我将写好的聘请书发给大家请大家签字。可能大家签字签怕了，没有人确认。直到星期五我和常乐华通电话时老常建议我能不能将律师咨询会改成联席会我们内部再讨论一下。这样10月22日就改成联席会。此次会议由于出席人数不足，只有5人，没有形成任何决议。会后我没有写会议记录，只将原始记录传给大家留底。但是，第二天常乐华就把会议记录翻译成英文传给大家，而且内容出入很大，变成了所谓的决议，我马上给他发了EMAIL指明这样做不对，并再次阐明了我的态度。（请看原始记录，英文翻译，我的EMAIL）。以上就是王红校长这份要开家长大会的会议通知上所说的第一点，10月8日，10月22日二次会议的所谓决议的前后经过。

我不明白像重新注册学校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学校的章程，本着对学校负责，对全体家长负责的态度，大家心平气和的全面了解情况之后，将利弊，好坏交给家长大会公决。为什么非要用这种违反章程的突然袭击的办法去形成决议，又为什么不给理事会足够的时间了解情况就强行召开家长大会，更不理解为什么家长大会只有权讨论通过用多少钱注册，而没有权就是不是需要注册发言，王红校长给要召开的家长大会订的议题是“申批重新注册学校TAX-ID 的费用”那申请501(C)3的费用从哪儿出？仅仅申请一个学校TAX-ID从网上就可以自己申请，一个小时就能办好。但是，有关申请501©3的费用和时间林彬会计师已经和我们讲过了，我们所需的不仅仅是TAX-ID，而是501(C ) 3非营利机构的免税特权。注册学校这样大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二，三个人可以做主的事！今年的预算还剩USD400.00这是事实。我认为不向家长大会公开化，透明化的做法就是剥夺了家长大会在学校的发言权。家长理事会是家长大会的常设机构，当然要维护全体家长的利益。学校还没有被重新注册，学校的章程就已经不被遵守了，家长大会的权力就已经形同虚设了，如果家长理事会再不严格把关，重新注册后的学校还是大家的吗？

去年我校的联席会经过多次讨论，咨询就已经决定暂时不注册新的学校TAX-ID。从过去的十年来看，总校，分校是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博根分校在现有的税号下已经快十年了，学校不是一直正常运作吗？学生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增加。
关于我们学校是否需要重新注册这个问题以下三种意见：

（1） 不需要重新注册学校TAX-ID.

（2） 重新注册学校TAX ID但是不脱离华夏总校。

（3） 重新注册TAX ID学校完全独立。

有关财务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请林彬会计师咨询过。我仍然建议我们请律师给我们就以下等问题进行解答：
1， 非营利组织的性质问题。

2， 像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关闭一个旧的学校成立一个新的学校需要了解哪些情况？

3， 注册非营利机构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注册后需要注意什么？
等等。。。。。。只要大家能够想到的问题都应该咨询一下，了解清楚再做决定不是更好吗？
    我在这里再次表明我的态度立场无论我们学校是否需要重新注册，我们必须要保证“学校归全体家长共同拥有，家长大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
      我本人会绝对服从今天大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并如实拿到家长大会上讨论通过。谢谢各位的耐心！

罗淑玲

2006年12月10日。

